
  

 

 

 

中意意路童行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 

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保单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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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1、交费方式：一次性付清、3年交、5年交、10 年交、15 年交、20 年交、30 年交。 

2、投保年龄：出生满7天至70周岁。 

3、保险期间：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并于保险单上载明。 

4、保险责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

同的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未满18周岁，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

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

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已满18周岁但未满60周岁，我们将向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

合同的保险费）乘以给付比例；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年度有效保额的1.5倍。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且身故时已满60周岁，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

付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

合同的保险费）乘以给付比例；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给付比例如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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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残保险金 

本项责任为可选责任，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您在投保

时未选择，我们不承担给付相应保险金的责任。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全残，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

同的保险费）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全残，且全残时未满18周岁，我们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

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

合同的保险费）；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全残，且全残时已满18周岁但未满60周岁，我们将按照下列

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

合同的保险费）乘以给付比例；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年度有效保额的1.5倍。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全残，且全残时已满60周岁，我们将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的

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

合同的保险费）乘以给付比例； 

（2）本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年度有效保额。 

 

给付比例如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5、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各项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被保

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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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

现金价值。 

 

若您在投保时选择投保本合同的可选责任，则：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其全残时本合

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的

现金价值。 

6、等待期： 

本合同的等待期是指自本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起 90 天内（含第 90 天）的期间。但因意外

伤害事故引起的保险事故无等待期。 

7、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投资品种和权益类投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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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采用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分配红利，不具有终了红利，投

保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人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

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

是不保证的。 

红利来源于死差益、利差益、费差益和其他差益中的一项或几项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

死差益是指产品定价中的预定死亡率与实际死亡率之差所产生的盈余；利差益是指预定投

资收益率与实际投资收益率之差所产生的盈余；费差益是预计经营费用与实际经营费用之

差所产生的盈余。 

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实际死亡率、实际投资收益和实际经营费用等因素。 



 

5 

 

三、 利益演示 

 

案例一：被保险人意先生，男性，40 周岁，健康等级为标准体，投保中意意路童行终身寿险（分红型），仅投保必选责任，10 年交，基本保险金额 300,000 元，

对应年交保险费 20,487 元。 

保单 

年度 

已达 

年龄 

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当年红利

保额 

累积红利

保额 

有效保险

金额 
现金价值 

身故保险

金 

当年红利 

保额 

累积红利 

保额 

有效保险

金额 
现金价值 

身故保险

金 

1 41 20,487 20,487 - - 300,000 3,336 450,000 162 162 300,162 3,406 450,243 

2 42 20,487 40,974 - - 300,000 7,764 450,000 582 744 300,744 8,095 451,116 

3 43 20,487 61,461 - - 300,000 15,387 450,000 1,002 1,746 301,746 16,190 452,619 

4 44 20,487 81,948 - - 300,000 33,351 450,000 1,419 3,165 303,165 34,857 454,748 

5 45 20,487 102,435 - - 300,000 52,770 450,000 1,836 5,001 305,001 55,230 457,502 

6 46 20,487 122,922 - - 300,000 73,707 450,000 2,253 7,254 307,254 77,397 460,881 

7 47 20,487 143,409 - - 300,000 96,240 450,000 2,670 9,924 309,924 101,460 464,886 

8 48 20,487 163,896 - - 300,000 120,444 450,000 3,087 13,011 313,011 127,518 469,517 

9 49 20,487 184,383 - - 300,000 146,412 450,000 3,507 16,518 316,518 155,695 474,777 

10 50 20,487 204,870 - - 300,000 174,225 450,000 3,930 20,448 320,448 186,100 480,672 

20 60 - 204,870 - - 300,000 203,736 450,000 4,437 62,487 362,487 246,172 543,731 

30 70 - 204,870 - - 300,000 233,238 300,000 4,980 109,689 409,689 318,517 409,689 

40 80 - 204,870 - - 300,000 260,448 300,000 5,628 162,981 462,981 401,942 462,981 

50 90 - 204,870 - - 300,000 278,664 300,000 6,360 223,215 523,215 486,004 523,215 

60 100 - 204,870 - - 300,000 288,690 300,000 7,173 291,228 591,228 568,939 591,228 

 

注： 

1.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保

单年度红利可能为零，实际红利按当年公司的公布派发。 

2.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以上演示仅演示到被保险人100周岁，实际可能大于10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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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被保险人意女士，女性，40周岁，健康等级为超优体，投保中意意路童行终身寿险（分红型），同时投保必选责任和可选责任，20年交，基本保险

金额1,000,000元，对应年交保险费30,930元。 

保单 

年度 

已达 

年龄 

各年

度保

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当年红

利保额 

累积红

利保额 

有效保险

金额 

现金价

值 

身故保险

金 

全残保险

金 

当年红

利保额 

累积红

利保额 

有效保险

金额 
现金价值 

身故保险

金 

全残保险

金 

1 41 30,930 30,930 - - 1,000,000 3,300 1,500,000 1,500,000 10 10 1,000,010 3,303 1,500,015 1,500,015 

2 42 30,930 61,860 - - 1,000,000 7,890 1,500,000 1,500,000 880 890 1,000,890 8,186 1,501,335 1,501,335 

3 43 30,930 92,790 - - 1,000,000 13,940 1,500,000 1,500,000 1,560 2,450 1,002,450 14,783 1,503,675 1,503,675 

4 44 30,930 123,720 - - 1,000,000 36,400 1,500,000 1,500,000 2,330 4,780 1,004,780 38,104 1,507,170 1,507,170 

5 45 30,930 154,650 - - 1,000,000 60,190 1,500,000 1,500,000 3,090 7,870 1,007,870 63,097 1,511,805 1,511,805 

6 46 30,930 185,580 - - 1,000,000 85,360 1,500,000 1,500,000 3,850 11,720 1,011,720 89,844 1,517,580 1,517,580 

7 47 30,930 216,510 - - 1,000,000 111,980 1,500,000 1,500,000 4,600 16,320 1,016,320 118,448 1,524,480 1,524,480 

8 48 30,930 247,440 - - 1,000,000 140,100 1,500,000 1,500,000 5,360 21,680 1,021,680 148,999 1,532,520 1,532,520 

9 49 30,930 278,370 - - 1,000,000 169,790 1,500,000 1,500,000 6,110 27,790 1,027,790 181,604 1,541,685 1,541,685 

10 50 30,930 309,300 - - 1,000,000 201,100 1,500,000 1,500,000 6,860 34,650 1,034,650 216,354 1,551,975 1,551,975 

20 60 30,930 618,600 - - 1,000,000 620,670 1,500,000 1,500,000 14,340 144,360 1,144,360 710,270 1,716,540 1,716,540 

30 70 - 618,600 - - 1,000,000 725,080 1,000,000 1,000,000 16,170 297,540 1,297,540 940,820 1,297,540 1,297,540 

40 80 - 618,600 - - 1,000,000 828,770 1,000,000 1,000,000 18,250 470,500 1,470,500 1,218,706 1,470,500 1,470,500 

50 90 - 618,600 - - 1,000,000 907,480 1,000,000 1,000,000 20,540 665,390 1,665,390 1,511,308 1,665,390 1,665,390 

60 100 - 618,600 - - 1,000,000 954,690 1,000,000 1,000,000 23,030 884,390 1,884,390 1,799,008 1,884,390 1,884,390 

  

注： 

1.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保

单年度红利可能为零，实际红利按当年公司的公布派发。 

2.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以上演示仅演示到被保险人100周岁，实际可能大于10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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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犹豫期及退保 

自投保人签收合同的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投保人仔细阅读合同，

如果投保人认为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投保人可以在犹豫期结束前解除合同，我们

将在扣除不超过 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投保人所支付的保险费。解除合同时，投保人需

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投保人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

起，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合同生效日起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投保人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合同效

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投保

人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日期：                                

 

 


